
中華正大車隊車隊守則

中華正大車隊隊員管理公約

總則
1. 本公約管理者係指中華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本公約成員係指所有中

華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之多元化計程車車隊隊員駕駛，以下簡稱中華隊員。

2. 中華隊員需配合並尊重本公司之督導、查核與管理。

3. 為共同創造優質車隊服務品質，提高乘客滿意度，本公司所制訂之中華正大車隊隊員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公約）為中華隊員須共同配合並遵守之規範。

公約
1. 中華隊員皆須參加入隊教育訓練和定期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日期以本公司公告為準），無

法參加教育訓練者，須於上課日前15天提出證明請假（如出國旅遊、住院證明或已接受包

車旅遊等），並須於本公司公告補課時間完成教育訓練補課。

2. 身為中華隊員在外仍應謹言慎行，遵守交通規則並做好載客服務，若因服務不佳、超收車

資（含未經交通法規核定可收取之費用）等行為失當之違規情節而被乘客投訴至本公司，

經本公司查證屬實者，將依公約懲處。

3. 為維護中華隊員權益，防範被投訴情節有誤，中華隊員車輛皆需裝設行車紀錄器並置入３

２ＧＢ容量（或以上）記憶卡，並確認該行車紀錄器為正常運作其錄音功能為開啟狀態。隊

員亦須自行準備備用記憶卡一張（建議備卡容量以３２ＧＢ為佳，或至少為１６ＧＢ以上），以

供需要時交換使用。

4. 中華隊員務必遵守本公司對行車紀錄器使用規範並配合稽查，若因乘客投訴或公司稽查

要求提供行車紀錄器記憶卡時，不可以個人隱私理由藉口拒絕，無法配合者，本公司將依

乘客投訴內容進行懲處。

5. 中華隊員車輛營運以一人一車為限。若辦理共同駕駛，須符合監理所對共同駕駛規範之條

件，並經本公司同意。該共同駕駛亦須比照中華隊員之規範後，始可參與營運。中華隊員

未依正常程序辦理共同駕駛或私自將車輛交予無執業登記證或無營業駕照者營業使用者

，依公路法第77條規定，處罰緩新台幣玖仟元整，該車輛原來之駕駛隊員將以退隊懲處

之。

6. 中華隊員領取本公司無償提供之相關物件，於辦理退隊時全數歸還須無短缺或毀損，若有

短缺或人為毀損，須以購買價格購回或以押金抵扣之。

隊員管理規章
1. 中華隊員（以下簡稱隊員）須依隊員管理辦法進行載客服務，並遵守一切相關規範。

2. 隊員於載客服務中，經投訴同一行為違反隊員管理辦法二條以上之規定時，擇重懲處之。



3. 隊員管理辦法未明訂之條例，若其行為有違反公平正義原則、影響本公司商譽、未遵守本

公司相關規定，或因載客服務疏失致影響乘客權益等，由本公司依情節輕重決定懲處方式

，隊員不可異議。

4. 本公司保有對本隊員管理辦法條文內容之最終解釋權，並得依時勢狀況進行增加或修改，

該新增或修改之條文自公告於車機訊息上當日起生效。

5. 立有切結書之隊員，如再次違反切結書內容，將依切結書內容處分之，該切結效力無時效

限制。

服裝儀容和車輛規範
1. 中華隊員於營業時間內服裝儀容應保持整齊清潔，穿著服裝應確保乾淨、整齊，並符合以

下規定，有違反者，予以除退處分。

○ 開車時禁止穿著涼鞋、拖鞋及赤足，下雨天時，隊員可著穿各式塑膠雨鞋，下車服

務乘客嚴禁穿著涼鞋、拖鞋及赤足。

○ 未經本公司核准之廣告物皆需清除，以保持整體車容乾淨清潔。

2. 中華隊員計程車輛之車齡及排氣量限制（依車輛出廠年月計算）要求如下：

○ 排氣量在1200cc~1900cc之車輛，車齡需維持在五年內。

○ 排氣量在1901cc以上之車輛，車齡需維持在六年內。

○ 上述車輛於車齡屆滿時須經本公司檢驗車體內外狀況皆屬合格，且車輛於啟動或

行駛時，不得有明顯異音等車況不佳之情形，方可繼續營運載客。

○ 須投保汽車保險（含強制汽車責任險、任意第三人責任險）。

○ 車身顏色符合規定且鈑金未受損凹陷、油漆味剝落。

○ 車身標誌正確且清晰。

○ 車牌依規定裝設且前後車牌均清晰。

○ 各項車輛機械及附屬設備應符合規定且功能正常。

○ 各種儀表及計費器功能正常且均應經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

○ 各車門及車窗均可自由啟閉。

○ 執業登記證依規定設置在正確位置。

○ 行李箱須淨空以供乘客放置行李。

3. 中華隊員計程車輛內部及外觀之規範要求：

○ 車輛內外均應保持乾淨整潔無異味、菸味。

○ 車輛內部不得堆放雜物（含正副駕駛座、後座及後車廂空間）、地毯、坐墊破舊未更

換和安裝反光隔熱紙。

○ 車輛之車身外觀受損者（如明顯破損、刮傷、鈑金凹陷等），經稽查或乘客投訴，應

立即至車輛維修廠安排維修日期並回報本公司。

○ 車身內外觀不得隨意張貼未經本公司許可之貼紙（含私人電話或以各式貼紙遮蓋

車身之損傷）。



載客服務規範
1. 隊員應依本公司標準載客服務流程提供乘客專業、安全、舒適「貼心之服務如下：

乘客標準載客上車服務流程

1、主動以微笑招呼乘客。

2、乘客上車後，需主動向乘客確認地址

3、主動詢問乘客是否同意參考GPS地圖建議的行駛路線

4、主動詢問乘客冷氣溫度、音樂是否適當並依乘客要求調整

5、行駛中，應適時並有禮貌地回應乘客之要求或詢問

乘客標準載客下車服務流程

1、抵達目的地後請務必提醒乘客隨身物品如手機，錢包是否拿齊了，並巡視車內是

否有遺漏物品。

2、如臨停於危險路段，應主動下車替乘客開關車門。

3、如乘客有行李放置在後行廂，應先告知「我先下車幫你搬卸行李」，搬卸完行李後，再

跟乘客致謝（如乘客行李過重，應於抵達目的地時主動請乘客協助一同搬卸行李）

2. 隊員載客時請開冷氣。

3. 隊員車內有乘客、家人或寵物，請勿承接派遣避免影響乘客權益。

4. 隊員載客時，請勿使用或開啟無線電或其他行動裝置（如通訊軟體、手機無線電app等）與

人聊天（含訊息提示音）干擾乘客。

5. 隊員載客時，請主動將電視轉至收音機或導航畫面（經乘客要求除外）。

6. 隊員載客時，請勿收聽廣播電台之談論是有關政治、宗教、賣藥或不合時宜等之敏感或較

爭議性議題。

7. 遇乘客有行李、輪椅、嬰兒手推車或助行器，應於乘客上下車時主動協助提取、搬運，同時

不可有不情願、面露嫌惡或有摔擲之行為。

8. 乘客抵達目的地時，切勿遺忘乘客後行李廂的物件，遺忘者，一律無償送回，車資費用由

隊員自行負擔。

9. 乘客下車時，隊員應轉頭回應並提醒乘客檢查隨身物品是否遺留，違者，須免費送回乘客

遺失物品。

10.乘客下車時應主動提醒其清點隨車行李及隨身物品（如手機、皮夾和鑰匙等），如有拾獲乘

客隨身物品，應將該遺失物送交警察局、派出所、本公司光華或高鐵辦公室，遇假日時可

依客服中心人員指示交回本公司客服中心，不可占為己有，違者，應自負民刑事責任（依

法可廢止其執業登記證，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辦理），並予除隊處分。

11.隊員載客時，與乘客對話應溫和有禮，不論任何原因，應適當與乘客做好溝通，不可將個

人負面情緒表現於乘客面前。

12.隊員載客時，請勿與乘客有爭議、糾紛、發生口角致未將乘客送至乘客目的地等（不論是

否有收取車資）。

13.隊員不論任何理由，不可拒載乘客。



14.隊員載客時，請勿蓄意繞路（含未善盡告知義務、引導乘客行駛較遠路線或高速公路等）、

請勿超收車資（以乘客行李過多或物件多，未報備中心即私自加價）、請勿強行索取空車

費、請勿攬客共乘或藉故換車。

15.隊員載客人數上限（含駕駛員）應依行照上標示為之，嚴禁違反多載乘客再額外加收費用。

16.隊員請勿與乘客或守衛討論特約回饋相關問題。

17.中華隊員載客數應依照行照所示人數，請勿任意拒載，請勿任意加收費用。

18.乘客五人以上欲搭乘六人座車輛，隊員須主動下車立起後排座位以方便乘客搭乘，不得強

迫乘客四人乘坐中排三人座椅。

19.嚴禁隊員擅自詢問乘客派車需求）。

20.嚴禁隊員將公司乘客（乘客屬所有隊員共有）攬客自用，或私自發送私人名片或將電話提

供乘客接受叫車）。

21.隊員於載客途中不可抽菸或喝酒，或食用含酒精食物或飲料後，也不可駕車載客。

22.隊員於營業時間，不可精神不濟或有疲勞駕駛情形。

隊員秩序管理規範
1. 隊員知悉多元化計程車不得路招，僅能線上接受公司派案。

2. 隊員接班時，請勿逾時或跑錯位置、或載錯乘客。

3. 隊員接班後，請盡快前往至指定地點接乘客。

4. 隊員承接派遣，抵達現場時，乘客已搭乘其他車輛離去，隊員應回報中心處理，嚴禁向該

司機或乘客敲窗戶或爭執理論。

5. 請勿於未接受派遣中心派遣時，卻私自偷載乘客。

6. 請配合公司推出之行銷方案。

7. 隊員不可在路邊大小便、或與人叫囂或將腳伸出窗外等行為。

8. 隊員發現或感受到不公平、不公正時，應至公司討論或進線中心，告知要申訴即可，公司

受理後會查證並回覆，隊員不可一再重複內線討論。

9. 中華隊員嚴禁嚼食檳榔。

10.隊員對其他隊員、乘客、派遣中心人員或辦公室行政或幹部人員或和其他隊員有辱罵、威

脅、恐嚇、毆打、猥褻等行為，予以除退處分。

11.隊員有重大刑案或酒後駕駛事件者，予以除隊處分。

12.隊員不可散佈不利公司或其他隊員之謠言，或與人茲事。

13.隊員於營業時間內，不論發生任何狀況，應回報派遣中心，以利幹部或危機處理小組協助

處理及善後，嚴禁私自呼叫友人或本車隊隊員聚集滋事。

14.隊員違反隊規，應受到懲處時，卻無故申訴者，依原違規條例加倍懲處。

15.隊員違反下列行為者，予以無限停機處分：

a. 未按時繳納本公司服務費用或積欠各項費用者。

b. 未配合公司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講習者。

c. 未配合公司規定攜帶或打開群組手機，以致影響派遣或連繫者。

d. 隊員應配合公司稽查或被客訴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行車紀錄器記憶卡者。

e. 隊員不可私自將帳號、車輛交予他人使用，經公司同意者除外，惟共駕者，應將基

本資料供公司審查，通過後，再參與教育訓練方能使用車機或手機派遣系統，未經



程序辦理輪班共駕者。

其他相關規範須知
1. 為了顧及服務品質及乘客權益與團隊形象，建立隊員管理公約，採取懲處條款，藉以警惕

隊員避免疏失並修正失誤，增強改善認路能力，期望隊員提供更優的服務品質與效率。

2. 隊員同意若管理辦法未明訂列入之條例，然隊員行為有違反公平、公正原則，或影響乘客

權益或公司整體形象時，本公司有權依其情節輕重條件，給予懲處。

3. 隊員私下不論以何種方式將連繫電話提供車隊乘客或企業客戶，供其電話叫車者，以退隊

懲處之。

道路駕駛安全規範
1. 為保障隊員行駛上安全及乘客搭乘安全之權益，隊員載客時，請勿於行車期間使用手機接

聽電話或是使用免持聽筒（包含藍芽耳機），避免分心而造成事故意外。若您需要與乘客聯

繫會面地點，請務必停靠於安全且合法暫停的地點，再與乘客聯繫。

2. 隊員於道路駕駛時，無論有無載客，均應確實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嚴禁任何危險駕駛

行為（如車速過快、不當超車/逼車、闖紅燈（含紅燈左右轉）、任何跨越二至三線道、任意

鳴按喇叭或邊開車邊低頭等行為）。

3. 隊員於載客途中發生車輛故障或車禍，應透過 Uber 駕駛端 App 回報事故，同時與警局聯

繫，客服專員將於接到通知後協助後續車資費用問題。

4. 隊員於營業時間內發生交通事故之處理方式：

5. 若有人受傷時，應以人道精神通知救護車將傷者送醫救治。

6. 車內乘客若無受傷，應立即致電派遣中心再派遣車輛前往支援載客。

7. 無論肇事責任確定與否，嚴禁隊員與乘客或對照駕駛發生爭執。

8. 為保障隊員權益，行車紀錄器應保持運轉，避免操作不當。若不幸發生車輛碰撞，行車紀

錄器應持續運轉，直到交付交通警察抵達後再停止運作，並拔出行車紀錄器記憶卡。

9. 繳交行車紀錄器記憶卡和交通事故三聯單至高鐵辦公室找林小姐辦理車禍事宜。

客訴處理流程規範
1. 隊員違反隊規，被懲處者若有不服，可以申訴，但申訴未通過者，將予加倍懲處。

2. 行車紀錄器僅供隊員自清，嚴禁以行車紀錄器之錄音、錄影功能做為威嚇乘客之用，違反

者予以除退處分。

3. 隊員被客訴、舉發或稽查時，須配合繳交行車紀錄器記憶卡，藉以還原真相，凡拒絕、延

遲繳交、變造/刪取行車紀錄器影片造成影片呈現不完整或行車紀錄器內查無影片，導致

無法證明自己清白或還原真相者，公司將以稽查或舉發者內容為依據，依隊員管理辦法進

行懲處。

4. 隊員記憶卡繳交派遣中心或辦公室後，在本公司完成備存查閱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返

還記憶卡或取回變造行車紀錄器影片內容。

5. 如不認同本公司主任或經理客訴處理懲處結果，應依循本公司申訴管道回辦公室提起客

訴處理懲處申訴，本公司處理流程為【主任→經理→董事長】，最後經由董事長裁示。



6. 隊員所有客訴案件之懲處方式，均依110年度中華正大車隊隊員管理辦法（公約）所載條例

懲處之。

加值服務
1. 導電設備服務：

a. 日間時段（06:00~23:00）：收取新台幣二佰元。

b. 夜間時段（23:00~06:00）：收取新台幣三佰元。

c. 車輛（3500cc以上）或柴油車或歐系車輛，收取新台幣伍佰元。

d. 導電不成功，收取一半車資費用。

e. 需告知乘客收費標準和事先讓乘客查看導電設備為滿格電量。

其他

本隊員管理公約未規範到或未明文者，均依據附件車隊守則之規定辦理。



附件

本守則（「車隊守則」）構成您與[中華正]（「車隊」）簽訂的運輸服務協議的一部分。

車隊隊員駕駛知悉，依照法規，車隊對車隊隊員駕駛有管理、宣達政令及督促其遵守相關適用規

範 （包含車隊守則）之義務。

車隊隊員知悉並同意，車隊得出於公共安全原因，限制您得在何處接受車隊透過任何系統之派遣

，也可能在時間上限制您可以連續使用任何系統接受車隊派遣的時間。

事前通知

通常車隊隊員會先收到駕駛端 App 訊息通知，內容將提及隊員帳號被停權或移除使用權限的相

關內容。當情況許可，車隊會通知車隊隊員駕駛帳戶可能受到停權的風險。 但是，當以下情況發

生時，車隊仍可能在沒有事先通知車隊隊員駕駛的情況下，暫時移除車隊隊員駕駛帳戶的使用權

限，例如：

● 收到須立即審查的適法或安全性報告或資訊

● 車隊隊員駕駛遭認定涉及違法或欺詐行為



為何車隊隊員駕駛可能會被停權？以及被停權後該怎麼辦？

以下是最常見導致車隊隊員駕駛被停權/被停止派遣的原因：

● 身分資格審查爭議

● 安全性爭議

● 欺詐爭議

● 歧視爭議

● 乘客評分持續過低

● 不遵法或違反合約條款爭議

車隊隊員駕駛知悉為確保遵守法律及法規、服務接受者的安全及/或運輸服務的品質，於前揭爭

議處理過程中被停權/被停止派遣是必要的。

一般來說，當有關報告/文件的審查/調查正在進行中；或與帳戶合格性有關的爭議，例如：駕駛執

照過期、車輛資格不符等爭議正在處理時，車隊隊員駕駛會暫時性地被停權/被停止派遣。帳戶的

審查是為了讓所呈現的爭議被適時解決，且大部分的爭議審查將於受理調查後10天內完成，而性

侵害或性不當行為將於兩個月內完成調查/審查的作業，必要得得延長一個月；若情節輕微的爭議

有重複發生的狀況，及/或發生一次情節嚴重的安全相關事件則可能會導致車隊隊員駕駛的永久

被停權/被停止派遣，更多的細節請見下述1至7。

車隊了解停權/停止派遣也可能會造成車隊隊員駕駛的不便，即使是暫時性的停權/停止派遣亦然

，所以車隊會致力於對每次事件進行公平及快速的調查/審查，如果車隊隊員駕駛被停權/被停止

派遣，將可以依據車隊隊員駕駛收到的通知訊息申請重新開通。此外，車隊隊員駕駛也可以隨時

與車隊聯繫或透過被授權的Uber客服團隊於尋求協助。

1. 身分資格審查爭議

所有的車隊隊員駕駛應每年定期接受相關文件的檢視，包括車輛資格評估、駕駛執照、肇事紀錄

和身份資格審查（包括執業登記證以及犯罪紀錄）以確保使用者的安全。

帳戶暫時被停權/被停止派遣：在車隊隊員駕駛的身份背景審查文件到期之前，車隊隊員駕駛將收

到一些提交更新文件的通知。萬一車隊隊員駕駛未依照通知指示進行，車隊隊員駕駛端帳戶便可

能會暫時被停權/被停止派遣，直到完成提交文件為止。未提供與身份背景審查文件相關的額外

資訊，也可能導致暫時被停權/被停止派遣。

永久被停權/被停止派遣：一般而言，以下可能是車隊隊員駕駛帳戶永久被停權/被停止派遣的原

因：



● 嚴重的犯罪定罪-包括司機過去歷史上任何時期的性侵害、對孩童的性犯罪、殺人罪、恐怖

主義、人口販賣罪、及綁架罪。

● 任何還在進行中遭指控的犯罪。

● 任何嚴重的駕駛違法，比如肇事逃逸或任何會導致吊銷駕照的罪行。

● 車隊隊員駕駛不同意/不配合進行身份資格審查

2. 過期文件

為了繼續使用車隊隊員駕駛司機端帳戶並接受車隊派遣，車隊隊員駕駛應確保所有為維持帳戶

資格有效性以持續提供運輸服務而提供的文件 （例如相關的駕駛執照）均為更新且未過期的有效

文件。在車隊隊員駕駛的身份背景審查文件到期之前，車隊隊員駕駛將收到一些提交更新文件的

通知。萬一車隊隊員駕駛未依照通知指示進行，車隊隊員駕駛端帳戶便可能暫時會被停權/被停

止派遣，直到完成提交文件為止。

 3. 安全性爭議

 車隊非常重視安全性爭議。當使用者遭通報安全性事件，使用者將立即暫時被停權/被停止接受

派遣。車隊/Uber 便會對該事件進行審查，而該使用者帳號復權或永久停權將取決於審查結果。

 
 當車隊隊員駕駛涉及嚴重的安全性事件或情節較輕微但已知其行為模式反覆發生的安全性事件

，則此安全性爭議可能導致車隊隊員駕駛被停權/被停止接受派遣。

 
 車隊隊員駕駛僅有一次機會可以就安全性爭議  提出停權審查申訴。有關安全性爭議的評估還包

含各種因素的調查/審查，例如用戶反饋、當地駕駛行為紀錄、欺詐信息以及科學數據，用以識別

潛在的行為風險。

 以下是可能會導致停權的安全性事件（不是基於單一事件就是累積的相似事件）：

 

(a) 即時臉部辨識審查

車隊隊員駕駛上線前拍攝的即時臉部辨識照片必須與他們的個人資料照片相符。

車隊隊員駕駛帳戶可能遭停權/停止被派遣的案例：

● 讓車隊隊員駕駛以外的其他人使用其車隊隊員駕駛帳戶進行自拍照*
● 與他人共享帳戶*
● 提交翻拍的照片

● 未提供拍攝清晰、光線充足，並使臉部和頸部對齊於App系統框架內的照片



● 車隊隊員駕駛改變外貌後，未更新個人資料照片者

* 重複及屢次發生相關事件將可能導致永久停權

(b)危險駕駛

包括任何有關車隊隊員駕駛在旅途中發生撞車或交通事故的相關回報，或重複出現行程中駕駛

技術不良、不安全駕駛或分心駕駛的通報  。

(c)受傷或疲勞駕駛

任何包括車隊隊員駕駛涉嫌疲勞駕駛或在酒精、大麻、非法藥物，或不應在駕駛汽車時使用的非

處方或處方藥的影響下進行駕駛行為，並且包括汽車中出現有毒品和/或經開裝的酒精容器的相

關回報。酒精或毒品氣味，即使是先前乘客留下的，也可能被認定為缺失行為，並導致此類的回

報產生。

(d)使用未經核准的車輛

僅接受與車隊隊員駕駛的個人資料登記相符合且滿足地方主管機關最低要求的車輛。

車隊隊員駕駛帳戶可能遭停權/停被派遣的案例：

● 未提供車輛的更新資訊

● 使用另一輛車隊隊員駕駛未在平台註冊的車輛完成載客

(e)不安全車輛

此包括車隊隊員駕駛不按照職業安全和維護標準維護車輛。例如，未維持煞車、安全帶和輪胎保

持良好的運行狀態；無視召回；並忽視儀錶盤警告燈。

(f)爭吵與騷擾

禁止攻擊性、衝突性或騷擾行為。這包含：

● 透過語言、做出手勢或採取任何可能不尊重、威脅或不適當的舉動。



● 與他人共享露骨或描繪肢體暴力行為的圖片影像，這包括未經請求即透過車隊/Uber的網

際網路系統或與車隊 / Uber網際網路系統平台體驗相關的管道分享此類圖片影像。

(g)性侵害與性不當行為

車隊隊員駕駛使用帳戶期間，任何形式的性騷擾，包括性侵害和與性有關的不當行為都是不允許

的，且在一些情況下這也可能涉及違法的行為。

性侵行為是指在未經對方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肢體接觸，或企圖進行與性有關的肢體接觸的行為

，例如觸摸，親吻或性行為。與性有關的不當行為包含在未經對方同意的情況下，進行非肢體性，

且與性有關而令人感到不適的行為，或令人感受到具有威脅性或恐嚇的行為。無論車隊隊員駕駛

是否認識對方或者得到對方同意，任何性相關的接觸行為都是被禁止的。

性侵害及性不當行為的處理準則

車隊對於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人的性侵害或性不當行為採取零容忍措施。車隊非

常嚴謹地對待所有與性侵害或性不當行為有關的指控，並且將迅速且公正地採取相關措施，包含

在進行審查過程中停止該名車隊隊員駕駛的行程派遣。

車隊堅信當事件發生時，傾聽所有相關人員的聲音很重要。透過經車隊授權處理此類事件報告的

Uber公司將會指定由其經過訓練的安全團隊人員先找出被指控方及其Uber帳戶。被指控方將會

被停止Uber App的使用權限或停止被派遣（無論是車隊隊員駕駛，乘客或同行者），以確保在事件

審查過程中，不再有行程安排。

在審查事件通報時，安全團隊人員將透過所有與案件有關人員的交談過程，以及其他於案件審查

過程中所獲悉的相關事實（任何由案件相關人員提供客觀且合法的資料），來收集相關資訊。由於

車隊/Uber並不是執法調查單位，根據性侵領域專家經驗，車隊/Uber將大幅仰賴受害人的經驗陳

述；車隊/Uber的舉措並不要求受害人的經驗陳述必須具備關鍵性影響力、確證、或受害人本身的

「信用」。如果受害人無法或不願意提供相關經驗陳述，車隊 / Uber則將依據案件審查流程中所獲

得的任何相關事實，採取行動。

關於停權審查，如果車隊能夠從受害人獲得經驗陳述和/或獲得相關事實，車隊可能透過永久停

權來禁止使用者再接受其派遣服務。車隊對於所有與性有關的事件報告的審查流程均遵守並採

取以上零容忍標準。

停權審查的處理準則

若先前有任何未經審查的新資訊，導致車隊隊員駕駛因安全性疑慮而遭停權帳戶，車隊隊員駕駛

均有一次機會提出重新審查，其包括以下內容：



● 出示相關證據證明並沒有違反車隊守則和/或Uber社群守則

● 因健康狀況或殘疾原因，導致帳戶被停止，出示相關證明

● 來自執法單位、地方/中央警察，主管機關或其他政府單位的真實文件，釐清事件的真正行

為人，以證明事件並非車隊隊員駕駛所為。請注意，基於車隊商業風險考量，不起訴證明

無法作為重新開通帳戶之資訊，因為該文件僅得證明執法人員已決定不繼續審理此案，但

未提及具體原因。

停權審查過程可能需要約[14]個工作日（除非個案需要更多的審查時間)。 Uber（經車隊授權）將通

知車隊隊員駕駛申訴結果。

4. 欺詐爭議

以下是與欺詐的相關爭議，這些爭議將可能導致車隊隊員駕駛帳戶遭到停權/停止被派遣。

(a)虛假不實文件

變造或偽造之文件是不被允許的。若車隊隊員駕駛遭認定提交虛偽不實的文件，其將有可能遭停

權/停止被派遣。

車隊隊員駕駛帳戶可能遭停權/停止被派遣案例：

● 以影本、掃描方式提交文件或照片，而非提供文件正本

● 以物理方式或數位化方式更改文件內容（例如：劃線/塗白，不必要的筆跡和經過照片處理

的文檔）

● 以手機截圖方式提交文件內容

● 提交不清晰、不清楚的文件

(b)身分欺詐行為

此包括車隊隊員駕駛偽造資訊、冒用他人的身份、與他人共享帳戶、提交非屬本人的文件或者試

圖略過身份資格審查。若車隊隊員駕駛遭認定有身分欺詐行為，其將有可能遭停權/停止被派

遣。

常見的錯誤類型

● 無法確認提交給Uber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字號以及其他帳戶資訊的正確性

● 非合作駕駛本人

● 提交不屬於自己且不被允許使用的文件

● 與他人分享帳戶



(c)欺詐性重複帳戶

禁止不當開立重複帳戶。如果車隊隊員駕駛在登入連線帳戶時遇到爭議，應聯繫Uber(車隊授權

的客戶支援團隊)以取得協助，而不是開立重複帳戶。

(d)財務上欺詐行為

欺詐活動包括故意增加行程的時間或距離，濫用收費機制和促銷優惠活動，並要求乘客對於非因

乘客本身行為所生之髒亂負擔清潔費用。 如發現車隊隊員駕駛涉及欺詐行為，他們可能失去適用

獎勵活動的資格，車隊隊員駕駛帳戶亦可能遭到停權/停止被派遣。

車隊隊員駕駛帳戶可能遭停權/停止被派遣的案例：

● 要求乘客負擔清潔費用時，未提供清晰的照片，清潔費用收據和具體的行程詳細資訊

● 鼓勵乘客出於欺詐目的取消行程

● 故意增加行程的時間或距離

● 提交虛假不實的費用或退款要求，或濫用收費機制和優惠促銷活動

● 於叫車前與乘客串通且要求司機去做違反《車隊守則》和《 Uber社群準則》的行為

5. 歧視行為及拒絕提供服務

車隊隊員駕駛可能因下列重複的行為模式而遭停權/停止被派遣：

● 基於種族、膚色、身心障礙、性別認同、婚姻狀況、懷孕、國籍、年齡、宗教信仰、性別、性

向或任何其他受相關法律保護的特質而有歧視或冒犯行為

● 拒絕乘客的目的地而或取消行程

● 因身心障礙 (例如，因為乘客坐輪椅或與服務性動物同行)而拒絕或取消行程

6.評分與接受度

如果車隊隊員駕駛的評分等級/接受度低於所在城市的最低平均等級，則該車隊隊員駕駛帳戶會

被停權/被停止派遣。 如果車隊隊員駕駛的評分/接受度始終接近最低門檻，車隊隊員駕駛將會收

到通知，若其評分仍再繼續維持低於當地最低平均評分等級，車隊隊員駕駛將暫時被停權/停止被

派遣5天（除非在特殊情況下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審查），並於下次登入帳戶前，先於車隊聯合服務

中心進行額外的培訓，以維持車隊服務品質。 車隊及Uber間也可能會共享資訊，以協助車隊隊員



駕駛提升乘客評價或行程接受度。 但是，如果車隊隊員駕駛經過培訓，用戶評價等級或行程接受

度仍未提升，則該帳戶將可能受到永久停權，以維持車隊派遣服務的品質。

7.其他違法／違反契約行為

車隊隊員駕駛違反當前法規要求及/或車隊與車隊隊員駕駛間之契約條款，可能導致車隊隊員駕

駛帳戶遭到停權/停止被派遣。

車隊隊員駕駛帳戶可能遭停權/停止被派遣的案例：

● 多次出現未遵守法律，政府規定以及/或政策的情況，例如政府的強制戴口罩政策

● 任何針對車隊、車隊員工或服務人員的謾罵、攻擊以及言語或肢體暴力情形

● 對於駕駛多元化計程車的車隊隊員駕駛，下列行為是禁止的，帳戶將立即遭到停權/停止

被派遣：

○ 接受路招叫車或於法規不允許上下客人的位置載客（比如車站、機場或港口）

○ 自行或勸誘、鼓勵、協助他人同時加入其他多元化計程車車隊/派遣車隊以及/或
網路預約叫車平台

○ 車輛安裝/或勸誘/鼓勵/協助其他車隊隊員駕駛安裝其他計費表

○ 現金交易

車隊守則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作為任何車隊隊員駕駛基於任何原因成為車隊或 Uber 員工、代理

人或決策者的認定依據。車隊隊員駕駛亦知悉，任何違反車隊守則、車隊相關政策或通知以及

Uber 社群準則而可能損害車隊和 Uber 聲譽和/或商業的行為，均可能會導致停權或限制登入

Uber 車隊隊員駕駛端 App系統和/或接受車隊派遣服務（下合稱「車隊隊員駕駛帳戶」）的權限。

車隊守則可能會隨時進行修訂。若車隊守則中任何車隊服務的政策或補充條款（下合稱「修訂」）

發生實質上變更，則該修訂將在車隊（或經車隊授權的 Uber ）在其網站上，或透過電子郵件或

Uber App的通知功能發布後始生效力。在修訂內容公布後，車隊隊員駕駛如若繼續登入或使用車

隊隊員駕駛帳戶，即表示您同意接受修訂後的車隊守則和 Uber 社群準則的約束。


